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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設立精神健康局 規劃長遠政策 

 

1.1  當局一直表明重視市民大眾的精神健康，並為有需要人士提供

各類服務，但是，自從康復諮詢委員會於 2007 年完成檢討《香港康復計

劃方案》後，政府再無持續地制訂一套長遠政策以規劃精神健康服務

的發展方向。現時香港的精神病患病情況、各種社區支援的短缺情

況，都缺乏完整數據，無法因應服務需求作出規劃。  

 
1.2 當局著重提供的是服務，欠缺的是在沒有規劃下如何制訂優先

次序，調撥資源。  

 
1.3  精神病患者大都是長期病患，在社區生活，由醫療、社交、

住屋，以至教育、就業、經濟援助，需要的支援是多方面的，不同

政府部門、不同專業須互相協調合作，才能幫助他們在社區安置下

來。可是，食物及衞生局、勞工及福利局、醫管局與社署之間現有

的協調機制只能在醫療照顧服務的運作層面加強溝通合作。  

 
1.4 香港統籌所有精神健康的政策和服務措施的是食物衞生局，在

官僚架構上，與大部份相關的部門如勞工福利局、社會福利署、房

屋署並沒從屬關係。香港需要設立一個更高層次的精神健康局，制

訂完整的政策白皮書，並統籌各部門的政策和服務，消除精神病患

者在社區中被孤立的困境，提供全方位的支援。  
 

2. 加 強 人 手 和 社 區 配 套  

 

2.1 政府在精神科服務的開支，一直以來處於低水平，只佔本地生

產總值約 0.22%，低於英國 (一般為約 0.7%)及澳洲 (在 2007-2008
年度為 0.4%)的水平。因為開支水平偏低香港遠遠不夠資源推行社

區支援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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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   英國和澳洲等推行社區照顧的國家，都已制定法例，確保離

院的精神病患者在社區繼續接受治療，並避免他們舊病復發。

香港的《精神健康條例》是在 1960 年代制訂，涉及強制的住院

治療。近年精神病治療模式社區化，但當局並沒有因而對法例

作出修訂。對於如何處理在社區生活但必須接受持續治療的病

人，法例並沒作出安排。政府必須為引入法定社區治療令設定

時間表。  

 
2.3   英格蘭與香港一樣推行社區照顧，但英格蘭每 1 萬人便有 0.82

名精神科顧問醫生、 8.63 名精神科護士，遠高於香港的 0.41 名

精神科醫生和 2.68 名精神科護士。在沒有足夠醫護人手的情況

下，難以提供周全的社區照顧。例如，醫管局增加了新精神科

藥物的提供，但病人若要更換藥物，精神科醫生需為他們調較、

觀察病人對新藥的反應。在精神科醫生人手不足的情況下，即

使預留開支購買新藥，醫生亦難以為病人處方新藥。  

 
2.4   有僱主因為僱員要定期請假覆診，因而得悉僱員曾患精神

病，部份僱員隨之遭到歧視。政府需採取措施減少病人面對的

標籤，例如減少病人覆診時所遇到的障礙。病人組織和立法會

多年來要求加設夜間專科門診，減輕病人所面對的標籤和歧

視，醫管局卻拒絕投入資源改善服務。  

 
2.5   設立精神健康綜合社區中心方面，雖已在全港 18 區投入服

務，但只能由精神病康復者訓練及活動中心轉型，部份仍未有

永久會址，政府應就設立精神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進展，定期

向立法會作出匯報。  

 
總結 

 

政府要跟隨國際趨勢，讓精神病患者盡早返回社區生活，便必

須仿效外國，大幅增加精神健康服務的政府開支，並設立精神健康

局一類架構、修訂相應的法規、制訂完整的政策白皮書，並協調各

部門的服務，促進本港的精神健康。 

 


